设计单位采购说明

项目名称：2024年乌苏市农村公路车购税“以奖代补”切块资金建设项目
业主名称：乌苏市交通运输局
工程地点：乌苏市各乡镇。
项目类型：勘察设计
设计单位资质等级要求:投标人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专业丙级及以上勘察设计资质等级证书。
注：投标人承担勘察设计的单位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mot.gov.cn）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公路工程勘察设计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bookmark: _bookmark23]业 绩 要 求：企业业绩近三年内至少独立完成1个及以上（含1个），单个合同段在20km及以上的四级及以上等级公路勘察设计业绩。
注：1.上述业绩要求不包括作为联合体完成的业绩，否则其业绩不予认定。2.对于在同一个项目中同时获得的两个设计合同段，视为两个不同的业绩。3.近3年指2019年1月1日至今。4.母子公司的业绩不能相互使用；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的如未提供有效的企业变更批件，则其业绩不予计算。
信 誉 要 求：1.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2.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均不得参加投标。3.投标人在交通运输部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布的最近一年度公路设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不为D。4.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如虽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但经审查委员会认定不会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的除外）。
设计单位人员最低要求：项目负责人，1人，工程师及以上，具有5年及以上公路勘察设计工作经验，担任过四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分项负责人4人，助理工程师，具有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担任过四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路线分项负责人
[bookmark: _GoBack]成果成交时限：2024年3月12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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